
大冶市发展和改革局

关于开展大冶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

见落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

高新区，临空经济区．还地桥镇，保安镇、灵乡镇、陈贵镇、

金山店镇、大箕铺镇、金湖街办、东岳街办、市城投公司：

为强化节能审查闭环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

能源法》、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2016年第44号令）和《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

节能审查实施办法》（鄂发改规[2017]3号）等有关要求，强化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工作事中事后监管，特开展 大

冶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专项检查行

动。

一、 检查范围

按照《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》（鄂

发改规 [2017]3 号）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办法等规定的项目管

理权限， 对我市 2021 年以来取得节能审查意见的年综合能

源消费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全覆

盖的跟踪检查， 对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以及项目节能

验收等工作进行专项检查。 5000 吨标煤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

项目按照省级节
，

能审查部门要求执行。



二、 检查内容

（ 一）检查项目是否落实节能审查意见要求， 是否满足

节能相关标准、 规范等的要求， 主要内容包括建设方案、 用

能设备、 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、 能源计量器具、 能效水平、

能源消费量、 节能审查要求的其他内容等。

（二）检查项目是否按照《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

能审查实施办法》（鄂发改规 [2017]3 号），在项目投入生产、

使用前， 是否落实节能验收工作。

三、 时间安排

（ 一） 自查阶段 (11 月 1 日——11 月 10 日）

各单位对照本次检查内容要求， 认真组织开展自查。

（二）检查阶段 (11 月 11 日—一11 月 30 日）

我局组织建立专项检查组， 对企业进行实地检查。

四、 有关事项和要求

为确保此次检查顺利完成， 请各相关单位指定 一名联系

人沟通相关检查事宜， 于 11 月 2 日前反馈至我局。 同时迅

速梳理附件中本辖区所属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 于 11 月 10

日前组织项目建设单位认真开展项目自查工作。

联系人： 汪芳君 186887364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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